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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2023〕30号 

 

 

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华南师范大学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处、各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已经学校校长

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南师范大学 

2023 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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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的实

施纲领，既是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

的具体体现，也是学校组织教学过程、实施教学管理、推动教学

改革的基本依据。为加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规范管理，发展高

质量本科教育，推进“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培养堪当时

代大任的一流本科人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华南师范大学章

程》，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应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立德树人、

追求卓越、自主发展”的本科教育理念，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普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订、修订、调整和执行，应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培养方案的制订和修订 

第三条  培养方案的制订是指新增专业按照学校最新版修

订意见及相关要求，对培养方案进行的系统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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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培养方案的修订是指已有专业按照学校最新版修

订意见及相关要求，对培养方案进行的系统性完善。 

第五条  培养方案应原则上每四年修订一次。培养方案须在

相关年级学生入学前制订（修订）完成并通过学校审批，严禁学

生入学后制订（修订）。 

第六条  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程序 

（一）教务处提出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意见及相关要求，

经学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与人才培养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

委会）审议，校长办公会议决议后发文，启动培养方案的制订（修

订）工作。 

（二）学院成立培养方案制订（修订）工作小组。工作小组

根据学校要求和各专业定位，结合国家政策文件、学科发展趋势、

专业认证标准、社会需求等开展广泛调查，深入研究，充分论证，

组织各专业制订（修订）培养方案。制订（修订）的培养方案须

提交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审议，学院党委会审查，院长和党委书记

签字，学院盖章后报送教务处。 

（三）教务处对各专业培养进行初审后，提交专委会审定，

报分管教学副校长审批通过，公布并执行培养方案。 

第七条  已公布执行的培养方案应保持实施稳定。在学校启

动新一轮修订工作之前，下一年级按照上一年级的培养方案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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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培养方案的调整 

第八条  培养方案的调整是指在培养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对

个别课程进行适当的调整，主要包括新增课程、取消课程、变更

课程三种类型。其中，更改课程名称、开课学期、学时学分、课

程性质等情况，均属变更课程的范围。 

第九条  学院至少须提前一学期提出培养方案的调整申请。

不得因为任课教师个人原因而提出必修课程的调整申请。为保障

选修课程的可选性，申请取消课程的同时，须申请新增同等数量、

不低于被取消课程的学分的选修课程。 

第十条  由于培养方案调整导致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发生

变化的，申请调整时须同步提交新的教学大纲，否则不予审批。 

第十一条  因培养方案调整而导致毕业学分发生变化的专

业，须另外提交调整毕业学分的书面申请报告。 

第十二条  培养方案调整程序 

（一）每学期第 6 周前为学院申请阶段。各专业填写《华南

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见附件），经学院学

术分委员会审议，学院党委会审查，院长、党委书记签署意见，

学院盖章后提交教务处审核。 

（二）每学期第 8 周前为学校审核阶段。教务处汇总各学院

的申请，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及相应版本的培养方案制订（修

订）意见等进行初审，提交专委会审定后执行培养方案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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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各学院应严格按照学校审定公布的培养方案实

施教学，保障教学运行有序，教学管理规范。未按培养方案执行

或出现违反本办法各项规定的情况，根据学校管理要求扣减学院

当年绩效，责令学院限时整改。 

 

附件：华南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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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南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 
基本信息 

学院  专业  

调整类型 新增课程  取消课程  变更课程 适用年级  

申请调整的课程信息 

调整事项 调整前（逐项必填） 调整后（仅填写需调整的事项） 

课程编码  （无需填写） 

课程名称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选修课需选择模块）
 

创新创业  艺术修养  文化传承 

社会研究  科学思维  多元文化 

道德推演  教师发展 

大类教育 

专业教育 

师范教育 

通识教育（选修课需选择模块） 

创新创业  艺术修养  文化传承 

社会研究  科学思维  多元文化 

道德推演  教师发展 

大类教育 

专业教育 

师范教育 

课程性质 必修   选择性必修  选修 必修   选择性必修   选修 

学分   

学时 
总学时： 

其中，理论：   实验：   实践：  

总学时： 

其中，理论：   实验：   实践： 

开课学期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申请理由 

 

                                    

系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分学术委员会意见 

同意。 

学术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党政意见 

同意。 

院长签字：                           党委书记签字： 

（学院盖章）                            （学院党委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注:若申请调整的课程学分学时等发生变化，须同时提交新的教学大纲一并审核。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3月 14日印发 

责任校对：李海花 邓静薇  


